
030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文件绍学院元培 〔 2010 〕 43 号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校外实践教学活动安全管理办法第一
章，总则第一条为保障我院校外实践教学工作顺利进行，预防、控制和消除实践教学活动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参加实践教
学的师生安全，特制订本办法。第二条本加去所称校外实践教学是指学院在校外有组织开畏的教育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
习、毕业实习、教学调查、社会实践、野外考察采风等教学活动。第三条校外实践教学安全管理工作实行院、系二级管理制
度。教务处、学工部、保卫部门代表学院履行管理职责，各系及相关教师负责具体实施与管理。



第二章学院职责第四条教务处、学工部共同负责监督、 031 检查学院在校外实践教学安全管理方面的落实情况．第五条学
工部、教务处、保卫部门负责校外实践教学过程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并按 《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学生信．
息报送及突发事件处置办法 》 执行．第三章系（部）职责第六条要专门配备校外实践教学的带队教师，并定期为带队老师
开展安全工作业务指导．要在实践教学实施前负责对参加实践教学的师生召开安全教育工作会议，落实校外实践教学安全责
任和任务．第七条要加强对学生自主联系的就业见习、实习等实践活动的管理。要与学生签订安全责任书之后才可同意学生
离校，学生离校期间按请假处理。第八条集中安排到企业或单位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各系要与实习单位达成安全教育意向，
师生到达实践场所后，邀请所在单位进行安全教育．第九条配合教务处、学工部等部门定期督促、检查校外实践教学安全管
理方面的落实情况并进行通报。第十条对于连续两周不与所在系联系和汇报情况的学生，要按照“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不参
加学院规定的教学活动”的情节及时上报学院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学生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处分．



n22 第四章带队教师职责第十一条带队教师为校外实践教学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负责学生校外实践教学活动期间的日常管
理、请假、安全监督、检查等工作。第十二条分散开展的校外实践教学，在学生离校期间，要对学生跟踪管理，每周与学生
联系一次以上，以便及时了解学生各方面的情况，如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处置．第十三条突发事故、事件发生时，担任应
急指挥，负责组织、疏散及上级联络工作．第十四条指定学生实习小组组长、副组长，并明确职责．第五章学生职责与注意
事项第十五条在校外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期间，组长要协助、配合带队教师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第十六条认真接受各级安
全教育，遵守学院实践教学的有关规定和实习地的地方性法规，严格遵守所在单位的相关规定，并接受所在单位的指导和管
理。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与当地群众搞好团结。第十七条实践活动期间着装应符合安全要求，听从指挥，服从安排。不在危
险处活动，严禁私自或单独进行野外活动。第十八条在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期间，言行举止要得体，要加



03 了强安全意识，谨防受骗上当。非集体活动时，外出要向带队教师报告，经批准后结伴同行，随时保持联系，不得长时
间在外逗留．第十九条突发事故、事件发生时，组长在应急指挥的统一领导下，组织本组人员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必要时配
合法定机关或有关部门处置突发事故、事件；副组长协助组长做好突发事故、事件处置工作。第二十条遇到意外走失情况
时，应通过电话、手机及时与带队教师、同学、熟知的人或与 110 等报警电话联系。第六章其他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公布
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二。甄瓤日、灸－了主题词：校外实践教学安全管理抄送：董事会。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
院院长办公室 2010 年 4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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